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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01_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、02_教學績優暨教學傑出獎教

師遴選作業時程、03_114學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評分表格式 

主旨：有關本校114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暨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
作業相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校「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」(附件

1)辦理。
二、114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暨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作業時程

及流程詳見附件2。
三、申請參選教學績優或傑出獎教師，可直接於教師歷程檔案

系統下載遴選評分表，格式請參見附件3，表單下載操作
方式及下載時間另行公告。

四、若各學院(含研究學院)欲依本校規範修正「教學績優教師
遴選要點」及遴選評分表，請於115年3月6日(星期五)前
送交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彙整，俾利召開教務會議
核備後實施。

 

正本：本校一級學術單位
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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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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